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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 

茲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（「年報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

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如年報所披露，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（「二零一五年計劃」）。

於報告日期結算日及於年報日期，根據二零一五年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（不包括庫存股

份，如有）為 17,406,624股（二零二三年：17,406,624 股），以及其於報告日期結算日及於年

報日期佔已發行股本（不包括庫存股份，如有）之百分率為 6%（二零二三年：6%）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大同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馮柏基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馮柏基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關雅頌女士；以及獨立非

執行董事梁志雄先生、羅智弘先生及謝遠明先生。 
 

* 僅供識別 


